
本报枣庄6月2日讯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高洁 朱

宗峰) 2日上午，山东文化产
权交易所第一家分支机构———
枣庄分中心在山亭市民中心揭
牌。该中心填补了鲁南地区文
化产权交易平台的空白。

据介绍，山东文化产权交
易所枣庄分中心是由山亭区政
府与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签订

合约引进，由山亭区政府授权
银光集团组建管理公司运营，
区委宣传部、文广新局监督管
理，旨在进一步深耕鲁南文化
市场，实现“省市联建”。该中心
是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在枣庄
地区唯一直属运营机构，负责
开展文化产权交易、文化产业
投融资、文化艺术品流转、版权
交易等合作业务。该中心建筑

面积2800平方米，现有文化产
品展厅三个、日常交易大厅和
贵宾交易厅各一个，展示文化
产品2700余件。目前，已有区
内外500多家文化企业、业户
进场登记交易。

山东文交所成立于2011
年，是经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
研究同意，省政府批准，省委
宣传部和省国资委共同批复，

由大众报业集团和山东产权
交易中心出资设立的省级综
合性文化产权交易平台。职能
定位是搭建立足山东、服务全
国、面向国际的“文化产权交
易平台”、“文化金融平台”、

“文化艺术品流转平台”和“版
权交易中心”。

山东文交所还围绕政府重
大文化活动，深入挖掘省市文

化项目，对于优质项目进行重
点招商、推介，强化对全省文化
资源的挖掘和开发。同时，集聚
金融机构，形成中小文化企业
融资市场化服务链，并开展艺
术家上市、艺术金融O2O等新
兴业务，架设文化与金融融合
的桥梁，带动当地经济文化发
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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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家家鱼鱼死死了了，，你你来来证证明明无无关关污污水水
环保案件中污染者应承担举证责任

本报记者 宋立山

石料厂旁的梨园减产
工厂需自证清白

2002年，曹金兰承包了本
村10亩土地种植梨树。王杰经
营昌乐县五岳石料厂，该厂建
于2006年下半年，位于曹金兰
梨园的东南方约80米，中间相
隔一条土公路。遇东南风时，石
料厂加工石子产生的粉尘会飘
落到曹金兰的果园里。因梨树
减产，曹金兰怀疑是石料厂产
生的粉尘污染所致，遂向潍坊
市环保局投诉。

2009年8月29日，受潍坊市
环保局委托，潍坊市农业环境
保护监测站组织有关专家组成
鉴定小组，对有关的梨园受污
染情况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
认为，石粉污染是造成梨园损
失的主要原因。

昌乐县法院一审认为，王
杰作为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
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情形
及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
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王杰辩称的涉案果园距离公路
较近，石料厂并非唯一污染源，
仅提供照片两份，证据不足，王
杰依法应对曹金兰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判决王杰赔偿曹金兰

果园损失181106元。

不能排除有其他污染
赔偿责任可减轻

另一起案件则是一场跨越
近十年的诉讼拉锯战。2005年1
月1日，张成均与微山县高楼乡
小闸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合同
书，承包了该村集体管理的顺
堤河涉案河段养鱼。但2011年8
月23日，张成均养鱼所在顺堤
河发生水质污染事件，自北向
南流来污水，致使张成均144亩
水面养殖的鱼陆续死亡，损失
100多万。

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16
日从微山县环保局调取了高
楼乡污染事故水质监测报告，
并于当日从张成均养鱼的河
段往上游沿着河流进行勘验，
发现江苏境内的四个公司排
污的徐沛河与张成均养鱼的河
段相通。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认为，环境污染属于特殊的侵
权行为，此类诉讼中的举证责
任倒置。四个公司均未提交充
分证据证明其存在免责的情
形，亦不能证实其行为与损害
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应当
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同时，因此次污染事件的
发生亦不能完全排除还有其他

污染者，应酌情减轻四家公司
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四公司
赔偿原告张成均总损失额的
20%。

焦躁的母狐咬死幼崽
吵闹的工地被判担责

阳谷县的王玉政在本村村
南建养狐场一处，共养殖了50
多只母狐。经过几年饲养，所有
狐狸均怀孕，并即将产崽。2012
年4月，阳谷三山天然气有限公
司开始在距养狐场以北100米
左右处进行施工。

由于噪音，养狐场的母狐
出现了焦躁不安，咬死、吞食幼
崽，流产的现象。王玉政找到
施工负责人，要求其延期施
工，遭到拒绝。结果，19只母
狐产的幼崽全部被母狐咬死
或吃掉，24只母狐流产，其中
4只母狐因流产死亡。后经聊
城市物价局鉴定，王玉政的损
失为85550元。

阳谷县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诉讼过程中，施工方虽然两
次向法院提交噪音鉴定申请，
但又拒不配合鉴定工作，致使
鉴定无法进行。三山公司未能
提供有效的免责证据，应视其
侵权行为成立，对原告的损失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判决被告
赔偿原告损失76995元。

执法人员在现场查处的由山东金诚重油化工等6家企业倾倒的危险废液。（资料片）

在面临环境侵权时，很多受害人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如何证明我家的损失就是
由他家的污染导致的呢？2日，省法院公布了我省环境侵权的典型案例。典型案例的
公布对遭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来说，也相当于一部维权指南。 山山东东一一年年990077人人

因因环环保保案案被被追追刑刑责责
本报济南6月2日讯（记

者 宋立山） 2日 ,记者从
省法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一年来，全省法院共审
理涉及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516件，907人受到刑事追究。
此外，全省共有8件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正在处理中，其中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7件。

省法院环境资源庭庭长
李军介绍，在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中，不乏广受瞩目的焦
点案件，德州中院受理的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
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
污染侵权案，是新环保法
实施以来全国首例针对大
气污染行为提起的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

东营中院受理的北京市
朝阳区自然之友研究所诉山
东金岭化工公司大气污染责
任纠纷一案，是我省首例由
社会团体作为支持起诉人参
与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济南中院受理的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
展基金会诉山东金诚重油
化工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
倾倒危险废物案，是章丘

“5·7”爆炸事故发生后，由
绿发会提起的公益诉讼，
目前已经立案，正在审理
过程中；青岛海事法院受
理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康菲
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等同样引
发关注。

2日，济南市环保局通报2016年上半年环境执法情况。1-5
月份，济南市共立案查处各类环境违法案件73件，罚款427 . 86
万元，刑事拘留2人，行政拘留7人。

涉涉嫌嫌私私设设暗暗管管排排污污
重重汽汽一一企企业业被被罚罚1100万万

葛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张玉岩

非法经营危险废物
业主被行政拘留10日

2016年上半年，槐荫区
环境监察大队、区公安分局
食药环中队发现业户张某
租用村民院落，在未取得任
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的情
况下，擅自收购废机油桶、
机油滤芯等被列入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的物品。

执法人员现场对其加
工产生的废水采样取证，并
对所有加工设备及存贮的
危废产品进行查封，一举将
隐匿在附近村内的高某、李
某、王某三家非法经营废机
油业户全部端掉。针对上述
违法行为，槐荫区公安分局
对涉案的四名业主分别作
出了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

罚决定。

污水处理设施闲置
却不见废水踪影

2016年4月8日，济南市
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对
重汽集团济南考格尔专用
汽车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
查时，发现该单位污水处理
设施未经批准擅自长期闲
置，采用水旋式漆雾处理工
艺所产生的高浓度废水下
落不明。存储漆雾处理废液
池内，通过钢丝绳吊垂于池
中的潜水泵，有直径10厘米
以上的软管连通至喷漆房
东侧下水道入口，涉嫌私设
暗管排污。针对该公司的违
法行为，济南市环保局依法
对其作出了罚款10万元的处
罚决定，并及时向公安机关
进行移交。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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